关于对教职工进行普通话培训与测试的通知
各单位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省语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08〕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50周岁以下的教职工，教师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二级水平，其中中文类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水平，语音教师应当达到一级水平，党政管理人员应当达到三级甲等水平。根据上述文件要求，语委办决定于本学期对教职工进行普通话的培训与水平测试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第3周周五（3月7日）。
报名地点：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（19号楼105-1室）。
联系人和电话：樊老师、王老师；电话：86953571、86953572。注：如有未在本校测试但已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教职工，请带

上本人普通话等级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到语委办，并将复印件上交语委办备案存档。
 
语委办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
2013-2014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通知

各院（部）：

   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，强化教学质量监控工作，完善校、院（部）、系（室）三级质量监控体系，及时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，根据教务处、质评处工作安排，本学期继续组织期初教学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一、检查方式


以院（部）为主体，组织进行相关自查工作；教务处、质评处及督导专家进行随机抽查。

二、检查的内容及时间安排
（一）教学秩序检查

1.院（部）自查

时间：第1、2周。各院（部）对教学组织安排的各环节进行检查，以确保教学正常运行。

2.学校抽查

时间：第1、2周。校领导、教务处及质评处工作人员对各教学点进行教学秩序抽查。
（二）上学期课程考核情况检查

    1.上学期课程考核情况统计分析

（1）院（部）自查 

时间：第1、2周。
具体检查内容：各院（部）组织系（室）对上学期考试、考查课程（各单位只统计本单位所属权课程）考核情况进行全面统计分析工作。尤其是对学生考核成绩通过率出现偏差的课程，要认真分析原因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并形成书面课程考核分析报告。
（2）学校检查
时间：第3、4周。质评处、教务处及校教学督导对全校上学期课程考核情况进行汇总、统计、分析。重点对院（部）自查和汇总、统计中对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、分析，提出整改建议反馈给相关院（部）。
2.试卷命题质量及试卷归档材料检查

（1）院（部）自查
时间：第1、2周。具体要求：上学期试卷归档材料应按教务处要求全部归档到位；院（部）组织抽查一定数量的试卷，对试卷命题质量进行自查、分析和整改。

（2）学校抽查

时间:第4周。教务处、质评处组织教学督导专家对各院（部）考试及考查课程的相关档案进行抽查，抽查试卷名单第3周下发。

（三）上学期校内课程实验教学情况检查
1. 院（部）自查
时间：第1、2周。具体要求：上学期校内课程实验教学归档材料应按教务处要求全部归档到位；院（部）组织抽查整改。
2. 学校抽查
时间:第4周。教务处、质评处组织教学督导专家对各院（部）校内课程实验教学相关档案（学生实验报告、实验记录、学生签到记录）进行抽查，抽查名单第3周下发。

三、上交材料

1.3月3日（第三周星期一）各院（部）将《课程考核分析报告》电子稿发送到质量监控邮箱tctzljk@jstu.edu.cn。
2.3月14日（第四周星期五）各院（部）将《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》（加盖公章）交质评处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希望各院（部）认真组织好本次期初教学检查工作，并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。质评处、教务处后续将组织督导专家对各院（部）、系（室）的自查情况进行综合验收和评价，并将评价结果纳入年终教学单位目标考核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    
关于2013-2014-2学期教师课堂教学录像安排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教务处工作安排，2013-2014-2学期继续组织安排教师课堂教学录像工作。根据人事处职称评审相关文件精神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职称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为全方位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，教师课堂教学录像工作主要以安排2015年申报正（副）高教师系列职称的教师（含实践课教师）为主，请各教学单位于2月27日下班前将《2013-2014-2学期教师教学录像信息表》（格式见附表）的电子稿发送至（质量监控邮箱）：tctzljk@jstu.edu.cn

相关说明：

1.已安排过录像的教师本学期不再安排，有两门以上课程的教师可任选一门课程参加录像。

2.教学录像信息表务必填写上课班级人数，88人以内的安排在录像教室（59-901）上课，超过88人的质评处将组织专家随堂听课。

3.本学期为分段教学录像，质评处安排录像时间时，以教务处下发的2013-2014-2学期课表时间为主，请申报教师把录像课程的上课时间填写准确，如有实践周的务必在备注栏中注明。

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

二○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            

2013-2014-2学期教师教学录像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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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省2014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院(部)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14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高函[2014]3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就我校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范围

重点教材分为修订教材和新编教材。

1.修订教材：出版时间为2008年1月1日之后（由出版社正式出版，以版权页的出版日期为准），经过教学实践检验，使用效果好的各种形式教材。教材有修订计划，能在2016年7月1日前实现再版。

2.新编教材：反映学科行业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成果，内容创新、富有特色的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材；教学急需、填补学科专业空白的教材；新兴学科、边缘学科、交叉学科的教材；体现改革创新的实验教学教材和实习实训类教材；开展双语教学的教材。能在2015年7月1日前实现出版。

二、遴选推荐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申报的建设教材进行评审，按省教育厅给定的限额（3部）择优推荐（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推荐校级立项出版教材和规划建设教材）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修订教材

（1）《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（修订）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2-2）1份。

（2）《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（修订）申报表》（1份）。教材的使用情况证明、获奖证书复印件等请附在申报表后，无须另作附件；

（3）修订计划书（包括修订原因、修订目标、修订依据、修订内容（要求详细到知识点）、修订后教材的架构、修订后教材的特色、保障措施以及进度计划等）（1份）；

（4）教材样书（如有教辅资料、数字化教学资源等请一并提供）（1套）。
上述材料1、2、3请同时提交电子文件。
2.新编教材
（1）《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（新编）申报汇总表》1份。

（2）《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（新编）申报表》（1份）；

（3）工作方案（包括编写目的、编写原则、编写队伍、编辑力量、任务分工、进度计划、经费保障、出版发行、服务培训等内容）（1份）；

（4）编写提纲和教材样稿（结构完整，内容至少完成70%）（1份）。
上述材料1、2、3请同时提交电子文件。
请申报学院仔细研读省教育厅相关文件，组织好省重点教材立项建设申报工作，并于2014年4月1日前由教务办汇总后将申报材料交至教务处教务教材科，有关电子文件同时发送到xf@jstu.edu.cn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教务处联系。

联系人：谢峰        联系电话：86953068（3068）

附件1：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
附件2：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建设实施方案

附件3：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申报表（含修订、新编）
附件4：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申报汇总表（含修订、新编）
附件5：参考专业分类目录

附件6：《修订计划书》参考格式（申报修订教材用）

附件7：《工作方案》参考格式（申报新编教材用）
附件8：编写提纲参考格式（申报新编教材用）

附件9：教材样稿参考格式（申报新编教材用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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